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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组织、公约和倡议的合作 

执行秘书的说明 

一、导言 

1. 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其关于合作问题的第 BS-III/6
号决定中，请执行秘书继续根据情况开展、加强和深化同第 BS-II/6 号决定中提到的所有组

织的合作性安排。决定还请执行秘书探讨同有利于切实执行议定书的其他进程和倡议加强

增效协力的可能性并努力实现增效协力，特别是加强能力建设。 

2. 本说明概述了执行秘书根据第 BS-III/6 号决定所采取行动的概览，本说明还概述了

秘书处和其他各组织、公约和倡议为全面建立生物技术安全相关方案方面的协同增效和特

别是有效执行《议定书》而采取的进一步合作行动。  

3. 关于与生物技术安全工作方案各具体领域相关合作活动的补充资料，在提交议定书

缔约方会议第四次会议的会前文件中相应地作了报告。 

                                                        
*  UNEP/CBD/BS/COP-MO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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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当前合作活动的概览 

A. 绿色海关倡议 

4. 在其第二和第三次会议上，议定书缔约方请执行秘书跟踪各有关区域和国际组织的

发展情况，以便交流经验和建立能力，并与有关海关和运输组织建立合作。为此目的，秘

书处于 2006 年作为伙伴加入了绿色海关组织。  

5. 该倡议建立于 2001 年，目前由环境规划署技术、工业和经济司臭氧行动处负责协调。

该倡议作为国际组织和秘书处的合作伙伴关系，致力于通过对符合资格的各国家海关管制

系统提供协调一致的不住，促进各文书的目标。这一伙伴关系包括：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

境规划署）、巴塞尔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濒危物种公约）、关于持久

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

情同意程序的公约（鹿特丹公约）、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禁止化学武

器组织、世界海关组织（海关组织）和刑警组织的秘书处。  

6. 绿色海关组织的目的是加强海关和其他有关执法人员的能力，以便监测和便利合法

的贸易和检查并防止环境敏感的货物或有关条约所适用的物质的非法贸易。具体设想的做

法是提高对所有相关国际协定的认识，与此同时向执法界提供能力建设工具。绿色海关的

设想是帮助和加强各协定的现有海关培训努力。 

7. 绿色海关倡议所提供的信息和培训将各公约和进程与贸易相关的方面纳入一个全面

的一揽子。这样做比对各单独协定开展分散的培训活动的成本效益更好、更高效和具有长

远的影响。该倡议还为各伙伴进行合作和交流信息提供了机会。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的

参与主要是侧重于《生物技术安全议定书》。秘书处认为，参与该倡议能够让秘书处协助

各缔约方落实关于越境转移改性活生物体的处理、运输、包装和标志的第 18 条以及关于非

法越境转移改性活生物体的第 25 条的要求。秘书处 2006 年加入该倡议后，随即提出了关

于《卡塔赫纳生物技术安全议定书》的一个模块，以便于编入绿色海关倡议题为“绿色海

关关于各多边环境协定的指南”的培训手册。这一投入主要是总结了《议定书》的各条款

以及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与海关管制相关的决定。2007 年 5 月，秘书处还

参与主持了《生物技术安全议定书》中关于改性活生物体的标志和单据要求的第 18 条第 2
款问题的一次培训课程，该课程系在中国上海举行绿色海关教练训练班讲习班的一部分。

秘书处还为2007年8月在毛里求斯为印度洋小岛屿国家举办的和在塞内加尔达喀尔为西非

举办的培训讲习班提供了原始材料。 

8. 此外，秘书处还参加了 2007 年 9 月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二十周年庆祝，并由于参

与绿色海关倡议而同获伙伴关系类别中的“臭氧保护奖”。2008 年 1 月，秘书处参加了在

巴黎举行的绿色海关倡议伙伴会议，在会议上，各伙伴审查了该倡议 2007 年的活动，并确

定了 2008 年的重点。然而，秘书处继续参与该倡议将取决于能否获得资源，原因是各伙伴

组织需要拿出自己的资金。谨提议议定书缔约方在今后两年期的预算中拨出部分资金继续

支持该倡议的工作。
1/ 

                                                        
1
/ 绿色海关倡议进程的两年期内，秘书处工作人员参加一次会议的费用为 10,000 美元。为缔约方海关官员

举办培训讲习班（每年一次）的费用为 100,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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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合作 

9. 秘书处继续与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在交流有关的信息方面进行合作。秘书处

将继续申请在世贸组织有关机构中的观察员地位。2006 年 5 月 29 日，执行秘书与世贸组

织总干事举行了双边会晤，主要讨论申请作为观察员加入世贸组织的卫生和植物检疫委员

会及贸易技术壁垒委员会的现状问题。 

10. 秘书处现在世贸组织贸易和环境委员会的常会中拥有观察员地位，并定期地应邀出

席贸易和环境委员会特别（谈判）会议的会议。自议定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以来，秘书处

一直跟踪贸易和环境委员会常会和特别会议上的讨论情况。  

C. 信息分享合作 

11. 秘书处继续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生物技术管制监督的统一问题工作

组合作。最近，根据提议开展的安排，经合组织将自动地向秘书处送交关于其成员国就改

性活生物体问题所作决定的记录。这一安排使得经合组织的数据能够与生物技术安全资料

交换所做到兼容。但很多经合组织国家也直接向生物技术安全资料交换所提交记录。秘书

处还在进一步探讨与经合组织和改性活生物体的研发者作出合作安全的可能性，以便更好

地将统一标识登记册中新研发的改性活生物体的登记程序纳入生物技术安全资料交换所。 

12. 秘书处还继续与国际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遗传生物中心）合作。在生物技术

安全资料交换所中可以查找由遗传生物中心管理的科学书目数据库。该数据库载有 1990
年以来各国家和国际科学刊物发表的科学文章的记录（全文和摘要）。各份记录都经过遗

传生物中心的科学家的审查，以确定其对于改性活生物体方面的众多科学辩论的贡献。通

过生物技术安全资料交换所提供的研究产出，提供科学文件的基本资料（书名、作者/创造

者、日期、权利、来源、与原材料的链接、具体联系方式、主题、其他基字）以及与遗传

生物中心服务机上的摘要的链接。 

13. 关于确保各国积极参加生物技术安全资料交换所的能力建设问题，秘书处与环境规

划署/全环基金有效参与生物技术安全资料交换所能力建设项目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就建立

国家联络点和开展培训活动以及直接参与指定生物资料交换所国家联络点开展的培训活动

问题提供了技术援助，培训活动涉及若干区域和次区域讲习班。 

D. 与食品标准法典委员会和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的合作 

14. 秘书处在闭会期间与食品标准法典委员会进行了合作。秘书处尤其为 2007 年 9 月

24 日至 28 日在日本千叶县举行的食品标准法典委员会生物技术生成食品特设问题政府间

工作队第七次会议提供了投入，就公约/议定书的与生物技术生成食品特设问题政府间工作

队的工作有关的活动提出了一份书面呈件。这些包括就以下各项问题根据作为议定书缔约

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决定所采取的行动：（一）拟直接作食物或饲料或加工之用的改性活

生物体应附单据的详细标志要求（第 BS-III/10 号决定）；（二）与其他有关国际机构合作

制订越境转移改性活生物体的标志、处理、包装和运输方式的标准的必要性及其细则（《议

定书》第 18 条，第 BS-III/9 号决定第 3 段）；以及（三）改性活生物体的风险评估和风险

管理（第 BS-III/11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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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秘书处计划参加 2008 年 4 月 28 日至 5 月 2 日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的食品标志法典

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该次会议将要讨论的议题包括通过某些改基因/基因工程获得的食

品和食品成分的标志问题。 

16.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公约与国际植物保护公约（植保公约）秘书处之间的合作，2008
年 2 月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科咨机构）第十三次会议的

空隙期间举行了一次会议。在所讨论的问题中，以下问题直接与《生物技术安全议定书》

有关：在《植保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以及《生物技术安全议定书》下制订互利的

标准；通过国际植物检疫门户、《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资料交换所机制以及《生物技术安

全议定书》的生物技术安全资料交换所分享信息的机制。会议还再次确认，两个秘书处将

一道努力避免重复，鼓励在国际、区域和国家各级进行合作和酌情借助对方的专门知识。 

E. 与关于公众意识和参与的奥胡斯公约的合作  

17. 在第 BS-II/6 号决定中，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请执行秘书在联合国欧

洲经济委员会内加强与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奥胡斯公约秘书处在公众意识和参与方面的

合作。 

18. 秘书处继续与奥胡斯公约秘书处合作和交流信息。奥胡斯公约为缔约方提供了在促

进和便利关于安全转让、处理和使用改性活生物体方面的公众认识、教育和参与方面进行

合作的重要机会。奥胡斯公约的一些缔约方也是卡塔赫纳议定书的缔约方。根据向生物多

样性公约秘书处提交的第一次国家报告，卡塔赫纳议定书的一些缔约方在逐步借助两个公

约间的协同增效作用执行其国家生物技术安全框架和《生物技术安全议定书》第 23 条。 

19. 两个秘书处目前正在合作组织一次关于获取信息、公众参与和就改性活生物体诉诸

司法的良好做法的国际讲习班，讲习班将于 2008 年 5 月 19 日至 20 日在德国科隆举行。  

F. 能力建设 

20. 在便于有效执行《议定书》能力建设行动计划协调机制的范围内，秘书处与支持生

物技术安全能力建设倡议的几个组织
2/ 建立了联系（包括联合国和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

织、工业界和学术界）。邀请了一些组织出席分别于赞比亚卢萨卡（2007 年 2 月 26 日至

28 日）和印度新德里（2008 年 2 月 11 日至 13 日）举行的第三和第四次协调会议。
3/ 秘

书处还开始与一些参与生物技术安全教育和培训的大学等其他机构进行合作。在这方面， 
参与生物技术安全教育和培训的学术机构和组织第二次国际会议 2007 年 4 月 16 日至 18
日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举行。这次会议确定了若干项促进生物技术安全教育和培训方面的

合作的措施。会议的报告载于资料文件 UNEP/CBD/BS/COP-MOP/4/INF/6。 

21. 2007 年 3 月，秘书处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签署了生物技术安全能力

建设和信息分享方面的一项合作备忘录。两个组织将通过《合作备忘录》进行合作，以便：

                                                        
2
/ 关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资料，见执行秘书关于能力建设活动现状的说明（UNEP/CBD/BS/COP-MOP/4/4）。 

3
/ 两次会议的报告载于本次会议的资料文件 UNEP/CBD/BS/COP-MOP/4/INF/5 和

UNEP/CBD/BS/COP-MOP/4/INF/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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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发展中国家在执行《卡塔赫纳生物技术安全议定书》方面的能力；（二）查明、

设计并酌情实施有助于生物技术安全能力建设努力的项目：（三）加强合作以便将生物技

术安全信息系统纳入《卡塔赫纳生物技术安全议定书》的生物技术安全资料交换所并为该

系统的使用提供便利；（四）就共同关心的研究项目进行合作；（五）共筹资金和组织联

合讲习班、会议和培训方案；（六）联合编制关于生物技术安全的培训工具、模块和课程；

以及（七）提供人员交流的机会。上述参与生物技术安全教育和培训的学术机构和组织第

二次国际会议是秘书处根据这一《合作备忘录》与工发组织一道组织的。  

G. 改性活生物体的处理、运输、包装和标志 

22. 在关于改性活生物体的标志、处理、包装和运输方式的标准的第 18 条第 3 款的范围

内，秘书处与以下机构建立了联系（一）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以联合国危险货物运输

小组委员会的秘书处的身份；（二）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化组织）；（三）万国邮政联

盟；（四）世界海关组织；以及（五）国际航空运输组织，以便拟订改性活生物体的处理

和运输的统一方式，为审议根据《议定书》第 18 条第 3 款所指明的制订标准的必要性及其

细则做准备（第 BS-II/6 号决定(f)段）。与这些机构开展的合作活动很少。 

三. 决定草案的基本组成部分 

23. 谨提议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注意到本说明提供的报告，并考虑： 

（一） 是否与其他组织、公约和倡议的合作的哪些方面在本次会议的议程中没有

充分涉及，同时不妨明确通过哪些活动可以顾及这些方面； 

（二） 缺乏资源的问题，并就若干补救行动作出决定，例如列入一项与绿色海关

倡议有关的预算，使秘书处能与其他组织、公约和倡议进行交往和增进合

作行动。 

- - - - - 


